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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旅游局文件

温旅市场〔2018〕 13 号

关于开展“诗画浙江•百县千碗”
温州特色100碗旅游美食评选活动的通知

雁荡山风景旅游管委会，楠溪江风景旅游管委会、百丈漈一飞云

湖风景旅游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风景旅游管理局（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省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和全省大花园建设动员

部署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扩大内需、拉动放心消费，根据袁家军省

长关于打造“五养”诗画浙江大花园和推出“百县千碗”旅游美

食品牌及系列宣传活动指示要求，在省旅游局的统一部署下，我

市将组织开展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 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

食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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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温州市旅游局

协办单位：雁荡山风景旅游管委会

楠溪江风景旅游管委会、百丈漈一飞云湖风景旅

游管委会

各县（市、区）风景旅游管理局（委）

承办单位：温州市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

支持媒体：马蜂窝、携程、途牛、美团、温州日报、温州电

视台、温州旅游官方网站、各县（市、区）风景旅游主管部门官

方网站、温州酒店餐饮网及各相关公众号等媒体。

二、活动时间、内容

（一）“诗画浙江•百县千碗” 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食评

选活动发动、宣传造势。

1、时间：9 月 10 日-11 月 30 日。

2、媒体单位：马蜂窝、携程、途牛、美团、温州日报、温

州电视台、温州旅游官方网站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旅游主管部门官

方网站、温州酒店餐饮网及各相关公众号等媒体。

3、及时发布“诗画浙江•百县千碗” 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

美食评选活动、参赛菜品、大众评选、入围菜品公示等动态消息。

（二）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 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食评

选参评美食报名、评选阶段，挖掘推出富有温州特色的 100 碗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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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美食。

1、报名阶段，时间：9 月 10 日-10 月 15 日。

各餐饮企业上报参赛菜品资料，要求每道美食不少于 3 张照

片，单张照片不小于 2M，且每张图片均需按附件 3 要求填写完

备版本授权使用声明，以备出版之用。每一碗菜所有文字、图片、

附件整理为一个文件夹，统一以所辖县（市、区）—菜名为文件

夹名称（如：鹿城-长人馄饨），于 10 月 15 日之前上传邮箱：

49507800@qq.com。活动相关内容咨询电话：88824757、88865061。

2、评选阶段，时间：10 月 16 日-10 月 25 日。

根据上报参评的菜品，以每个县（市、区）为一组分别评选

出最具当地特色的 10 碗旅游美食，全市 11 个县（市、区）共选

出 110 碗温州旅游美食。在全市范围的上报参评菜品中，选出最

具温州特色的 10 碗旅游美食。

评选由旅游主管部门评委及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分别打分，

大众评委通过网络投票计分，旅游主管部门专家评委占 80%，大

众评委占 20%。

3、采集视频，时间 10 月下旬。

温州旅游美食故事及短视频拍摄采集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旅

游主管部门提供。

（三）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 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食评

mailto:4950780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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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美食推广活动发布展示大会。

1、时间：11 月份

2、地点：待定

3、参加人员：温州市旅游局、雁荡山风景旅游管委会负责

人，楠溪江风景旅游管委会、百丈漈一飞云湖风景旅游管委会负

责人，温州市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负责人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旅游

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和科长，各县（市、区）餐饮、烹饪协会会长、

秘书长，各参展获奖餐饮企业的总经理、厨师长等人员。

4、主要内容：

（1）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食推广

活动部分参赛菜品展示，展示费用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，每个

县（市、区）为一个展区。

（2）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食评选

活动，入围富有温州特色的 100 碗旅游美食发布。

（3）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美食评选

活动，入围最具温州特色的 10 碗旅游美食发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旅游美食推广系列活动是在省政府

指导下的年度重点工作，请各地务必高度重视。积极利用各媒体

及宣传平台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充分发动本地相关单位踊跃参



- 5 -

与，根据文件要求推选本地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美食，并安排相应

的经费保障，确保“诗画浙江·百县千碗”温州特色 100 碗旅游

美食评选活动取得圆满成效。具体联系人：

（一）温州市旅游局

张 路 88967256，13777779252

（二）温州市饭店与餐饮行业协会

吴 洁 13706666889

王培杨 13676745629

戴惠君 13968883070

联系电话：0577-88824757、0577-88865061，

传真：88865060

邮箱：49507800@qq.com

附件： 1、各（市、区）“百县千碗”美食概况

2、各县（市、区）“百县千碗”十碗代表性美食资

料整理表

3、图片使用授权书

温州市旅游局

2018 年 9 月 18 日

mailto:4950780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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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饭店餐饮协会

温州市旅游局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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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各县“百县千碗”美食概况
单位：

“百县千碗”美食概况（800 字以上）

（需包含内容：当地美食的概况、特点、问题、类型、数量、

特色、品牌等）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上报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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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各县“百县千碗”代表性美食资料整理表
单位：

序号 美食名称 美食介绍
详细信息

（地址等）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上报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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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图片使用授权书

本人同意将 美食拍摄的图片，共计 张，通过 旅游局

（委）提供给浙江省旅游信息中心（有限公司），并授权浙江省

旅游信息中心（有限公司）和温州市旅游信息中心免费使用，使

用范围包括在浙江旅游信息网和温州市旅游信息网上的宣传和

美食旅游专集的商业出版活动（同意图片落款予以署本人名字）。

以上关于 美食的图片经本人确认，均系本人于独立创作，

拥有完整的著作权、合法的版权和使用权，不涉及任何侵犯他人

知识产权情形，若在著作权问题上与第三方发生纠纷，责任由授

权方承担并负责解决。为了更好的宣传、推广“诗画浙江·百县

千碗”旅游美食，特此授权。

授权人：

2018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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